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网络支付保险条款

保障范围 第三条 网络支付延迟保险：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通过保险单载明

的商业银行或支付机构进行支付，被保险人与商业银行或支付机构达成

支付服务协议并在使用该服务过程中，对于支付资金在支付服务协议约

定的到账时间内未能全额到达收款人账户造成被保险人的直接损失，保

险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扣除免赔额后在网络支付延迟保险金额内向被保

险人赔偿。被保险人与商业银行或支付机构约定的到账时间以保险单载

明为准。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一次或多次使用保险单载明的商业银行

或支付机构的支付服务，保险人单次或累计赔偿金额以保险单载明的网

络支付延迟保险金额为限。单次或累计赔偿金额达到保险单载明网络支

付延迟保险金额时，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第四条 网络支付安全保险：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通过保险单载明的

商业银行或支付机构进行网络支付时，因支付资金在保险单载明的最晚

到账时间内未能全额达到收款人账户并去向不明（不包含可查询到的延

迟、在途、退回及错误支付）,造成被保险人的资金损失，被保险人向公

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出具立案证明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

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一次或多次使用保险单载明的商业银

行或支付机构的支付服务，保险人单次或累计赔偿金额以保险单载明的

网络支付安全保险金额为限。单次或累计赔偿金额达到保险单载明网络

支付安全保险金额时，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投保人可选择投保网络支付延迟保险或网络支付安全保险，也可同时投

保。

保险期间 投保人可以按单次支付投保，也可以按期间投保。

保险期间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具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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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摘录要点）

第八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重大过失或犯罪行为；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

怖活动；

（四）地震及其次生灾害；

（五）商业银行或支付机构及其雇员或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

为；

（六）商业银行或支付机构及其雇员或代表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或

违反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规定。

第九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操作失误；

（二）结算银行否认交易；

（三）支付被依法认定为无效或被撤销的。

第一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利息、罚息、罚金、侵权损害赔偿金、违约金以及其他惩罚性赔

偿等以及任何形式的间接损失或费用；

（二）本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赔额，或按本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赔率计

算的免赔额。

保单预期利益 不适用


